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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申訴電話: 0809-068-888

臺灣產物屏東地區颱風風速及降水量參數蓮霧保險

112.09.12 產精算字第 1120002599 號函備查

主要給付項目：因耕種蓮霧所發生之直接成本

第一條 保險契約之構成與解釋

本保險契約所載之條款及其他附加條款、批單或批註及與本保險契約有關之文件，均為本保

險契約之構成部分。

本保險契約之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如有疑義時，以作

有利於被保險人之解釋為原則。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保險契約用詞定義如下：

一、要保人：係指耕種蓮霧之農民；要保人即為被保險人。

二、保險標的物：係指本保險契約所約定承保地區種植之蓮霧。

三、承保地區：係指屏北地區及屏南地區。屏北地區為屏東縣高樹鄉、鹽埔鄉、內埔鄉、

里港鄉、長治鄉、麟洛鄉等六個地區；屏南地區為屏東縣南州鄉、東港鎮、林邊鄉、

佳冬鄉、枋寮鄉、潮州鎮、新埤鄉、崁頂鄉等八個地區。

四、約定數據資料提供者：

（一）颱風風速：係指交通部中央氣象署（Central Weather Administration，縮

寫：CWA，網址 https://www.cwa.gov.tw）。

（二）降水量：屏北地區為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屏東縣鹽埔氣象站 C0R160；屏南地區為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屏東縣南州氣象站 C0R580。

五、替代數據資料提供者：係指本保險契約約定數據資料提供者外，另行約定其他單位作

為數據資料提供。

六、颱風：係指經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就臺灣地區發布陸上警報者；陸上颱風警報解除，再

度發布之陸上颱風警報視為另一次事故。

七、颱風路徑：係指依颱風風速之約定數據資料提供者，每1個小時發布一次颱風之座標位

置，將其間隔 1小時發布之座標以直線串連而成之路徑。

八、承保區域：係指承保範圍之颱風風速參數保險，屏北地區及屏南地區各依下列約定：

（一）屏北地區：經緯度座標位置（經度 120.6，緯度 22.75）半徑 60 公里圓範圍內。

（二）屏南地區：經緯度座標位置（經度 120.5，緯度 22.45）半徑 60 公里圓範圍內。

九、颱風風速：係指依颱風風速之約定數據資料提供者於交通部中央氣象署解除臺灣地區

陸上颱風警報翌日起算第 7 日所公布颱風期間每 1 個小時發布一次颱風近中心最大風

速。

十、颱風風速起賠點: 係指依颱風風速之約定數據資料提供者發布之網站上，所公布之颱

風風速大於每秒 24.7 公尺者。

十一、累積降雨量：係指連續 5 日累計降水量，即以連續 5 日的第 1日零時起算連續 120 小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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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累積降雨量起賠點：係指連續 5日累計降水量超過 450 毫米。

十三、自負額：

（一）颱風風速參數保險：係指颱風風速小於或等於每秒 24.7 公尺，本公司不予賠

付，由被保險人自行承擔；颱風風速大於每秒 24.7 公尺，本公司依保險金額

賠付比例賠付。

（二）降水量參數保險：係指連續 5 日累計降水量 450 毫米（含）以下，本公司不予

賠付，由被保險人自行承擔；連續 5 日累計降水量超過 450 毫米，本公司依保

險金額賠付比例賠付。

十四、保險金額賠付比例：合計最高以百分之百為限

（一）颱風風速參數保險：依實際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詳附表一所對應之賠付百分

比。

（二）降水量參數保險：依實際累積降雨量詳附表二所對應之賠付百分比。

第三條 承保範圍

本保險契約包含下列二款承保範圍：

一、颱風風速參數保險

保險標的物於保險期間內因發生颱風，其颱風路徑經過所約定之承保區域，且颱風風

速達到颱風風速起賠點，本公司依照本保險契約第十一條之約定計算賠付金額，並於

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付之責。

二、降水量參數保險

保險標的物於保險期間內因發生約定數據資料提供者所公布之累積降雨量達本保險契

約所約定之累積降雨量起賠點，本公司依照本保險契約第十一條之約定計算賠付金額，

並於保險金額範圍內對被保險人負賠付之責。

第四條 除外不保事項

本公司對於下列事項不負賠付之責：

一、因戰爭、類似戰爭（不論宣戰與否）、外敵入侵、外敵行為、內戰、叛亂、革命、軍

事反叛行為或恐怖主義行為所致之損害。所謂恐怖主義行為，係指任何個人或團體，

不論單獨或與任何組織、團體或政府機構共謀，運用武力、暴力、恐嚇、威脅或破壞

等行為，以遂其政治、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或其他類似意圖之目的，包括企圖推翻、

脅迫或影響任何政府，或致使民眾或特定群眾處於恐懼狀態。

二、因核子分裂或輻射作用所致之損害。

三、因罷工、暴動、民眾騷擾所致之損害。

四、因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所致之損害。

五、政府相關部門之命令或行為所致之損害。

六、因直接或間接因約定數據資料提供者或替代數據資料提供者之設備或系統故障，或其

公布、計算或儲存之資料錯誤，所致本公司增加之賠付責任。

第五條 告知義務

訂立本保險契約時，要保人對於本公司之書面詢問，應據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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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人有為隱匿或遺漏不為說明，或為不實之說明，足以變更或減少本公司對於危險之估計

者，本公司得解除本保險契約；其危險發生後亦同。但要保人證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

或未說明之事實時，不在此限。

前項解除契約權，自本公司知有解除之原因後，經過一個月不行使而消滅；或本保險契約訂

立後經過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本保險契約。

第六條 保險費之交付

要保人應於本保險契約訂立時，向本公司所在地或指定地點交付保險費。要保人於交付保險

費時，本公司應給與收據或繳款證明或委由代收機構出具其它相關之繳款證明為憑。除經本

公司同意延緩交付外，對於保險費交付前所發生之損失，本公司不負賠付責任。

第七條 保險契約終止與保險費返還

保險標的物或其樹體非因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所致完全滅失時，本保險契約終止，本公司按

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如保險標的物或其樹體非因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所致部分

損失時，要保人得部分終止本保險契約，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算，並

退還剩餘部分保險費。

保險標的物其樹體因本保險契約承保事故毀損或滅失等情事致無法繼續生產時，要保人應於

前述事實發生五日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算返還未滿期

保險費。

要保人終止本保險契約者，除終止日另有約定外，自終止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

保險契約正式終止，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算，並退還剩餘部分保險

費。

本公司終止本保險契約者，應於終止日前十五日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並應於終止日前，按日

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

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約定所賠付之金額，已達到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保險金額」時，本保

險契約效力終止，其未滿期保險費不予退還。

第八條 契約內容之變更

本保險契約之任何變更，非經本公司簽批同意，不生效力。

第九條 轉讓、休耕或改種其他農物作物之處理

保險標的物果園轉讓時，被保險人或受讓人應通知本公司辦理保險契約之轉讓批改，非經本

公司簽批同意繼續承保，本保險契約於保險標的物果園所有權移轉時失其效力，失效前之保

險費，本公司按日數比例計算返還未滿期保險費。若受讓人不欲繼續投保本保險契約者，本

公司依本保險契約第七條第三項之約定退還保險費。

保險標的物果園休耕或改種其他農作物時，被保險人應以書面通知本公司，除休耕日或改種

其他農作物之日期另有約定外，自通知之書面送達本公司翌日零時起，本保險契約正式終止，

對於終止前之保險費，本公司按短期費率計算，並退還剩餘部分保險費。被保險人未為通知

者，對於改種之其他農作物不負賠付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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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理賠申請文件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理賠申請書（格式由本公司提供）。

二、颱風路徑及颱風風速證明文件。

三、累積降雨量證明文件。

四、其他必要文件。

本公司應於被保險人交齊理賠文件後，十五日內賠付之；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

項規定期限內為賠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第十一條 賠付金額之計算

保險標的物因發生承保事故時，按下列方式計算賠付金額，但本公司之最高賠付金額以本保

險契約所載之保險金額為限，並適用自負額之約定。

於本保險有效期間內因發生承保事故而本公司依本保險契約之規定為賠付者，此項賠付金額

應自保險金額中扣除。若再有保險事故發生，本公司賠付金額以保險金額之餘額為限。

賠付金額計算公式如下：

賠付金額＝保險金額×保險金額賠付比例

保險金額賠付比例如下，合計最高以百分之百為限：

一、颱風風速參數保險

颱風路徑經過所約定之承保區域，依颱風行徑方向以先發布之颱風風速作為賠付比例

之依據，惟發布之颱風風速落於所約定之承保區域內，則以該颱風風速與前一次公布

之颱風風速取高者作為賠付比例之依據。保險金額賠付比例詳附表一。

二、降水量參數保險

以累積降雨量作為賠付比例之依據，惟承保事故於連續 15 日內發生二次以上時，則取

最高累積降雨量作為賠付比例之依據。保險金額賠付比例詳附表二。

第十二條 替代數據資料提供者

約定數據資料提供者無法提供資料時，本公司同意約定下列單位提供之數據資料作為賠付依

據：

一、颱風風速參數保險：

以日本氣象廳(Japan Meteorological Agency，縮寫：JMA，網址

https://www.jma.go.jp)公布之颱風近中心十分鐘平均風速，惟須將其公布之風速換算

與附表一相同之颱風風速單位。

二、降水量參數保險：

（一）屏北地區：

以長治氣象站 C0R480 發布之累積降雨量作為賠付依據。

倘經交通部中央氣象署證實上述氣象站無法提供累積降雨量數據時，本公司同意

以高樹氣象站 C0R470 及龍泉氣象站 C1R630 發布之累積降雨量平均值作為賠付依

據。

（二）屏南地區：

以東港氣象站 C0R640、林邊氣象站 C0R850 及佳冬氣象站 C0R540 發布之累積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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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平均值作為賠付依據。

倘經交通部中央氣象署證實上述之任一氣象站無法提供累積降雨量數據時，本公

司同意以另外二氣象站發布之累積降雨量平均值作為賠付依據。

第十三條 申訴、調解或仲裁

本公司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或其他有保險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因本保險契約所生爭議時，得

提出申訴或提交調解或經雙方同意提交仲裁，其程序及費用等，依相關法令或仲裁法規定辦

理。

第十四條 管轄法院

因本保險契約涉訟時，約定以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住所地之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但要保人或

被保險人住所地在中華民國境外者，則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 法令適用

本保險契約未約定之其他事項，悉依照中華民國保險法及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6

附表一

颱風風速參數保險：保險金額賠付比例

颱風風速
保險金額

賠付比例

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24.7(m/s) 0%

24.7(m/s)＜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28.6(m/s) 2%

28.6(m/s)＜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32.5(m/s) 4%

32.5(m/s)＜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36.7(m/s) 6%

36.7(m/s)＜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41.4(m/s) 10%

41.4(m/s)＜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46.1(m/s) 15%

46.1(m/s)＜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51.1(m/s) 20%

51.1(m/s)＜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55.8(m/s) 25%

55.8(m/s)＜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61.2(m/s) 70%

61.2(m/s)＜颱風近中心最大風速 100%

附表二

降水量參數保險：保險金額賠付比例

累積降雨量 屏北地區 屏南地區

450 毫米(含)以下 0% 0%

450 毫米~600 毫米(含) 1.5% 3%

600 毫米~800 毫米(含) 2.5% 6%

800 毫米~1,000 毫米(含) 5% 12%

1,000 毫米~1,200 毫米(含) 15% 18%

超過 1,200 毫米 25% 25%


